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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票據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制定目的 

為提升票據收受及開立作業之效率及資金調度管理、保障資金之安全，並達成內

部控制要求，特定此辦法。 

 

第二條 票據收受 

一  財務單位經收之票據，應就以下四項進行審核： 

(一) 支票應確實審查票據法定要件是否完備、抬頭是否正確。 

(二) 若有非金額部分之塗改時，是否有開票者之蓋(簽)章。 

(三) 支票金額是否清晰、正確且無塗改。 

(四) 支票是否劃線及禁止背書轉讓。對無劃線之票據應加以劃線。 

二  財務單位經收之票據（票貼用之票據及保證票除外）應即整理及背書，並在

票據背面加註代收之銀行帳戶後，應於票據到期日前 5個銀行營業日將票據

送交銀行託收。 

三  財務單位經收之票據，如有客戶已交付本公司之票據因自身需求，申請延展

票據到期日或要求本公司將預計到期之票據延後至銀行託收，需經本公司核

決後始為辦理，併同計收延後託收票據按延後天期所計算之延遲利息，延遲

利息以年利率 5%計算。 

四  為加強銷售交易與收款對象一致性之內部控制管理，對於經收由銷售客戶轉

讓之票據屬非與本公司有銷售交易往來者所簽發(此為一般所稱客票)，必須

取得該票據簽發人之「支付票據轉讓同意切結書」。 

 

第三條票據兌現 

財務單位應根據銀行之對帳單及代收票據憑摺，與公司收入資料核對無誤後編製

傳票。 

 

第四條 票據退票 

票據經銀行交換後，如遭退票；財務人員應於退票當日，馬上通知經辦單位處理

並說明退票理由。 

 

第五條 票據延兌及退換 

應收票據到期兌現前，經辦單位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延期兌收、退還或更換時，應

依核決權限核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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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票據開立 

一  本公司對外給付之票據，一律以傳票上原始憑證之受款人為抬頭，並予以劃

線與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二  如由經辦單位要求更改票據之受款人，或取消禁背等事宜時，應由原始憑證

之受款人填立切結書並簽章，以確保公司權益。 

三  票據開立後，出納應於支票存根上載明受款人、金額、到期日等資料。 

四  支票開立時須順號開立，不得跳號。 

五  支票開立須經權限人員簽字或蓋章。 

六  開立票據如需作廢，應加蓋作廢字樣，並妥善保存備查。 

 

第七條 票據交付及兌現管理 

開立且經核章後之票據以受款人親領票據時需於收訖單上簽名或蓋章；非親領者

需以掛號郵寄及附上支票簽收回條予受款人，並保留郵寄掛號相關單據，以確定

公司交付票據之證明即可，若以郵寄方式交付受款人則傳真或寄回支票簽收回條

予以建檔保存。 

本公司所開立票據依據票據所載到期日且已經於金融機構兌現後，應以季度(結束

後 1 個月內)向支票之發行金融機構申請取具「提回歷史票據影像報表」以利核對

本公司兌現後票據所載記事項之完整及一致等情事。 

 

第八條 票據保管 

一  空白支票及支票存根應由財務單位專人專責保管。 

二  用罄空白支票前，應將支票請領單呈核蓋印鑑章後，赴銀行洽領支票。 

三  經辦票據收付保管人員，應盡善良保管之責，如因疏忽職守而導致公司遭受

損失時，應負賠償責任，如有挪用或侵佔公款或其他不法情事，除追討賠償

並送法究辦外，主管人員應連帶處分。 

 

第九條 本作業辦法呈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